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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筑金属

结 构 协 会 建筑钢结构分会

关于组织会员企业申报 2017 年住建部

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“十三五”装配式建筑

行动方案><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><装配式建筑产

业基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建科〔2017〕77 号）， 现将住房

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装配式

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的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各会员单位

根据自身条件和钢结构建筑推广应用的发展需要，按照上报

材料和相关程序要求进行申报，并将申报情况及时与分会沟

通、联系。联系电话：010-58934476，联系人：周瑜。

具体通知和申报资料参见附件。

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

建筑钢结构分会

2017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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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装配式建筑

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的通知

建科墙函[2017]59 号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建委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“十三五”装配式建

筑行动方案><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><装配式建筑

产业基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建科〔2017〕77 号），现组织

开展 2017 年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申报工作。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申报条件

（一）示范城市。

1.具有较好的经济、建筑科技和市场发展等条件；

2.具备装配式建筑发展基础，包括有较好的产业基础、

标准化水平和生产能力，拥有 5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开发、设

计、施工企业和 3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企业，以

及 1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等；

3.制定了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，有较高的发展目标和任

务；

4.有明确的装配式建筑发展支持政策、专项管理机制和

保障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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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本地区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

上生产安全事故和各类质量事故；

6、其他应具备的条件。

（二）产业基地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.具有较强的装配式建筑产业能力；

3.具有先进成熟的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体系，建筑信息

模型（BIM）应用水平高；

4.管理规范，具有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

控制体系，市场信誉良好，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

全事故和各类质量事故；

5.设计、施工类企业应承担过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装配

式建筑工程项目，部品部件生产类企业的产品应在 10 万平

方米以上的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中应用，科技研发类企业应

主持过 3项及以上的国家或省部级装配式建筑相关科研项目，

具有示范引领作用；

6.其他应具备的条件。

二、 申报及评审要求

（一）申请示范的城市填写《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申请

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实施方案》（框架见

附件 2），报当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申请产业基地的企业填写《装配式产业基地申请



4

表》（附件 3）和《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（框

架见附件 4），并将企业营业执照、资质等相关证书一并报当

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委员

会，按照建科[2017]77 号文件规定的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

产业基地的申报条件、评审内容和要求，对申请示范的城市

和企业进行评审。

三、 复核及认定要求

（一）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推

荐已通过评审的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名单及相关材料。推荐

材料包括：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函（明确

推荐先后顺序）、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盖章后的申请

表、专家评审意见、实施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其他相关

材料等。

（二）我司委托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

复核各省（区、市）推荐的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的报送材料，

必要时组织专家和有关管理部门对推荐的城市和产业基地

进行现场复核。

（三）复核通过的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名单经住房城乡

建设部认定后公布，并纳入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管理。对不

符合要求的城市和企业不予认定。

四、 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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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于 2017 年 6 月 25

日前（以邮戳时间为准）将推荐材料寄送我司装配式建筑与

墙材革新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联系方式。

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

能与科技司装配式建筑与墙材革新处，邮编：100835，联系

电话：010-58934561。

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

2017 年 6 月 5 日

附件：

1.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申请表

2.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实施方案（框架）

3.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申请表

4.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框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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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申请表

一、城市基本情况

申请单位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市人民政府

常住人口（万

人）

城市面积（平方

公里）

国内生产总值

（亿元）

建 筑 业 总 产 值

（亿元）

上一年度新开

工 建 筑 面 积

（万平方米）

上一年度新开工

装配式建筑占比

（%）

上一年度新开

工装配式建筑

面积（万平方

米）

总计

其中

装配式混

凝土建筑

钢结构

建筑

现代木结

构建筑
其它

二、联系方式

联系单位

名称

地址

联系人

姓名 职务

电话 手机

电子邮箱 传真

三、本地装配式建筑发展简要情况（包括基本情况、规划目标、主要

措施等，限 300 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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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示范城市人民政府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 年 月 日

五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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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实施方案

（框架）

一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；

二、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目的、意义和必要性；

三、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目标和任务；

四、发展装配式建筑的计划安排；

五、已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；

六、产业发展及配套产业链情况；

七、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建设情况；

八、发展装配式建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影响分析；

九、组织管理；

十、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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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申请表

一、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地 址 邮 编

企业性质 注册资金 职工人数

企业法人
姓 名 职 务 职 称

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

联 系 人 姓 名 电 话 传 真

企业资产

总额
企业净资产 研发人数

企业生产

状况

上年营业额 上年净利润

主营业务收入 上年研发投入

二、装配式建筑发展简要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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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：

（单位盖章） 年 月 日

四、地方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 年 月 日

五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 年 月 日

（可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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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

（框架）

一、目的、意义及必要性

（一）产业基地实施的目的、意义

（二）产业基地实施的必要性

二、产业基地的重点任务

（一）产业基地的核心技术和配套产品技术

（二）产业基地的主要内容

1. 主要产品

2. 项目实践

3. 优势分析

4. 技术集成

5. 专业协同

三、产业基地的工作方案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1. 总体目标

2. 具体目标

3. 阶段性考核目标

（二）进度计划安排（含分阶段考核内容）

（三）政策措施与组织管理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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